
三林〔2022〕57号                  签发人：骆雪峰
                              办理结果:  A
对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第117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曲红晨委员: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挖掘豫西山区野生林果林药资源，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议”的提案收悉,感谢对我市林业产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现答复如下：

我市是林业大市，全市现有林业用地面积1088.64万亩，有林地面积717.93万亩，森林覆盖率全省第一，巨大的林地空间和优良的生态环境为林果及林下药材产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目前以林下土地资源为依托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提高林地综合效益，已逐渐成为我市山区经济的优势产业、调整结构的特色产业和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
一、全市林果林药资源发展现状
目前，全市林果发展面积281万亩，其中水果122万亩，干果13万亩，木本油料146万亩，主要品种有苹果、梨、杏，猕猴桃、核桃、大枣、柿子、花椒等。林药发展面积80.5万亩，其中卢氏县40万亩,灵宝市14万亩,陕州区7万亩,渑池县10万亩,湖滨区0.7万亩,义马市0.8万亩。林下种植的中药材有丹参、黄精、板蓝根、射干、苍术、玄参、天南星、迷迭香、油用牡丹、连翘等10余种，建成卢氏县文峪乡望家山林下种植连翘、迷迭香、油用牡丹；陕州区店子乡黄塘村和先坪村林下黄精、党参种植2个万亩以上基地；渑池县坡头乡韩家坑村花椒林下柴胡种植、渑池县天池镇陶村高铁沿线生态林下丹参种植等10个千亩以上基地；灵宝市五亩乡坡头村林下柴胡种植、湖滨区磁钟乡磁钟村核桃林下丹参种植、卢氏县范里镇栢坡村核桃林下黄精种植等10个300亩以上基地。
二、支持林果林药产业发展措施
（一）持续壮大基地规模。一是积极申报林业产业发展补助项目，争取各级财政资金支持，以项目实施示范带动促进林果林药产业快速发展；二是对符合森林抚育标准的林下道地中药材野生抚育经营面积，纳入森林抚育资金补助范围，推动林下中药材产业发展提质增资效；三是开展省级及国家级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和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建设，提高组织化、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打造一批“集约、集群、集优”的高质量林下经济基地示范样板，让示范样板成为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展示窗口；四是积极宣传引导，大力宣传林果林药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展示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和发展模式，增进公众对林下经济的认识和了解，吸引社会资本注入参与林业产业发展。

（二）积级培育经营主体。一是鼓励各类社会资本进山入林，鼓励国有林场在保护森林资源的前提下发展林下经济；二是加快培育以龙头企业、家庭林场、林业专业合作社为骨干，其他组织形式如林业大户、股份合作林场等为补充的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创建一批规模大、效益好、带动力强的林下经济龙头企业。三是鼓励龙头企业向前拓展原料基地建设，向后延伸林下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四是积极开展林下经济专业合作示范社和示范家庭林场创建活动。鼓励返乡入乡人员通过发展或参与林下特色种养殖及特色加工、物流冷链、产销对接等相关产业，实现就地就近创业就业；五是指导龙头企业、合作社积极申报林业贴息贷款项目，对符合现行林业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的企业贷款，实行贴息支持。                 

（三）强化科技支撑力度。一是积极引导林业经营主体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交流合作，加强林下中药材仿野生栽培、无公害病虫害防治、产品精深加工等先进实用技术的科研攻关。研究制定主要林下中药材品种种植技术规程，规范产前、产中、产后管理。二是完善技术服务和技术推广体系，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和科技下乡活动，利用“互联网+”模式，加大林下经济技术培训力度，及时做好林下经济技术指导。

三是加大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技能人才、服务人才、乡土专家等的培养力度，完善研发、生产、管理、销售人才培养体系，切实提升林果林药产业人力资源开发和经营管理水平。

（四）争取政策支持范围。一是鼓励利用各类适宜林地发展林下经济，推动落实公益林发展林下经济管理规定，允许利用二级国家公益林和地方公益林适当发展林药产业；二是将符合条件的林果林药种植、采集和初加工常用机械列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入乡创业林农，按规定给予税费减免、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等创业扶持政策。对在农村建设的保鲜仓储设施用电以及产品就近初加工用电，实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依法设立和登记的林下经济专业合作社与本社成员签订的产品和生产资料购销合同，依法免征印花税。对企业从事林药种植、产品采集和初加工所得，依法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

三、下一步发展思路

（一）充分利用好我市大面积的公益林资源优势，并结合国土绿化、国储林建设等项目实施，统筹规划布局，引导各县（市、区）根据海拔、土壤、气候等条件，集中政策、资金、项目扶持建设一批主导产业鲜明的林果林药基地，示范带动我市林果林药种植规模。

（二）选树一批实力强、规模大、效益好、后劲足的经营主体，切实发挥其在技术、品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带动当地林药产业壮大规模、提升水平。
（三）坚持市场导向，以销售为龙头，围绕强机制、聚合力，明晰企业、专业合作社、生产基地、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提高经营主体间的组织化程度，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结机制，达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目的。

（四）强化品牌意识，引导经营主体严格按照技术标准生产、管理，以产品品质塑造品牌，以品牌抢占市场，以市场实现效益。在生产经营中严把产品质量关，打响我市丹参、柴胡、连翘、山茱萸等产品的知名度。
（五）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扎实开展林果林药的培训指导，提高各类基地规范化、标准化生产水平。同时，加强对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林场等经济经营主体的政策宣传，使之能够借助各种优惠政策更好更快发展。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我市林果林药产业发展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进一步改进和推进工作。

2022年9月19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市林业局2826062   联系人：任利红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办公室人大政协联络科（1

份），委员所在县（市、区）政协、政府（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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